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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續組織
僅有召集人（社團長）可以操作延續組織功能
延續組織在學期結束日前75天內都可以執行
上學期結束日為1/31；下學期結束日為7/31

延續組織系統會自動帶入社團資訊
延續組織路徑
服務櫃台>學務專區>學生組織>學生組織申請單
https://cis.ncu.edu.tw/iNCU/stdAffair/stdOrg/stdOrgApply

接下來的範例我們借用中大汪汪社示範



系統路徑
服務櫃台>學務專區>學生組織>學生組織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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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路徑
點選學生組織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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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蒐集告知聲明書
閱讀完後打勾點選送出，會進入申請單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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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資訊
系統會自動帶入申請人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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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邊會顯示申請⼈姓名

這邊會顯示申請⼈年級

這邊會顯示申請⼈系所

這邊會顯示申請⼈年級



申請單類型
申請單類型請選延續組織
系統會判斷有無可延續的組織，若您的組織未出現在列表，請重啟/創立組織。
點選欲延續的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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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資訊
灰底欄位，系統會自動帶入資料
課外組學生社團，皆為學期制
組織運作期程，如為114年下學期(1142)申請
延續，學期起請選1151，以此類推。
承辦人員如有變動，請以關鍵字搜尋方式搜尋
承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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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提交資料-1

成立宗旨、組織照片、經費來源、組織章程、
SDGs指標的內容會自動帶入原有資料。
如有要修改內容，可在此處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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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提交資料-2

成立宗旨、組織照片、經費來源、組織章程、
SDGs指標的內容系統會自動帶入原有資料。
如有要修改內容，可在此處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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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提交資料-2

成立宗旨、組織照片、經費來源、組織章程、
SDGs指標的內容系統會自動帶入原有資料。
如有要修改內容，可在此處修改。

Page 11 of 26



指導老師

系統會帶入原有指導老師
如有更換校內指導老師，可在姓名欄位以關鍵
字方式搜尋
「社團如更換指導老師，請先繳交指導老師資
料表、學生事務申請單給課外組」
如更換的指導老師為校外人員，請依照欄位填
寫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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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人（不更換）

如不更換召集人（社團長），請點選欄位「同
申請人」，系統會帶入原召集人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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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人（更換）

如更換召集人（社團長），請不要點選同申請
人
在學生姓名欄位填寫新任召集人的姓名，以夏
拉式選單方式點選您要交接的對象，點選後系
統會帶入該位學生的資料。
因更換召集人後，原召集人不再具有召集人身
分。若申請人（您）仍會待在原有社團，請務
必在社團延續後，重新加入此社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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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位資工系同學

某位資工系同學



召集人（更換）

如更換的召集人在原有組織成員內，得先在組
織成員刪除該名成員，才能指定該名成員為新
的召集人
儲存表單後，需要請新的召集人至「服務櫃台
>學務專區>學生組織>個人組織參與歷程管
理」點選同意加入後，這張表單才可以送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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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同學

A同學

請先點選垃圾桶符號刪除A同學
才能再召集人寫進A同學的名字



組織成員

系統會帶入現有社團成員
如要新增/修改成員的資料，請先到學務系統
的管理介面修改再填寫延續組織申請單。
如有刪除成員的需求，請點選垃圾桶符號，即
可刪除該名成員。
如要新增成員，可在延續組織完成後，請要加
入的同學到服務櫃台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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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存
填寫完後即可按儲存，待會要送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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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更換召集人的狀況
儲存成功後，系統會導引到學生組織申請頁面，並顯示新增成功
請點選送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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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召集人的狀況
儲存成功後，系統會導引到學生組織申請頁面，並顯示新增成功
送審按鈕會是白色的還不能使用，請新的召集人至「服務櫃台>學務專區>學生組織>個人組織參與
歷程管理」點選同意加入後，送審按鈕才會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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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召集人的狀況
請新的召集人點選同意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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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召集人的狀況
新的召集人同意加入後，送審按鈕會變土黃色，才能點送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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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審申請單
有成功送審的話，頁面會顯示送審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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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表單功能-抽單
如送出後發現表單需要修改，請點選「抽
單」，抽單點選後，系統需要一點時間執行，
執行完後，管理欄位的檢視就會變成修改，再
點選修改就可以修改原本送出的表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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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核歷程

簽核歷程可瀏覽申請單的處理進度
如有被退件，請依簽核意見欄位中，行政同仁
的意見處理後，重新送審此表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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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核完成後，會在申請結果欄位顯示簽核完成



請原有成員同意延續
延續組織的表單完成審核後，請社團成員至「服務櫃台>學務專區>學生組織>個人組織參與歷程管
理」點選我要延續，該名成員才會正式被延續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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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各位社團長的耐心協助

開設活動、活動申請時數=>全校綜合服務管理系統
創立/重啟/延續組織=>服務櫃台
管理成員、社團資料、審核加入成員=>學務系統
加入社團=>服務櫃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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